关于《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政策解读
为加强野生动物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烦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县林业局局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主要包括政策背景、主要内容、主要措施、后续工作及考虑等方面的内容，就政策主要方面解读如下：
1、 文件制定的政策背景
  为保护我县野生动物，拯救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、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
二、文件制定的主要内容
（一）禁止使用毒药、爆炸物、电击或者诱捕装置以及猎套、猎夹、地枪、排铳等工具和夜间照明、歼灭性围猎、捣毁巢穴、火攻、烟熏等进行猎捕。
（二）禁止出售、购买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（三）禁止生产、经营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。
（四）禁止为出售、购买、利用野生动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。
（五）禁止网络交易平台、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，为违法出售、购买、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。
   三、文件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     （一）县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源头管控。
     （二）县公安局森林分局负责查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件，实行定格处理。
     （三）县市监局负责监督县域内农贸市场、酒店、餐馆、农家乐等经营场所。
     （四）县公安局、网信办负责监控网络交易平台。
      （五）实行季度例会制度。
四、后续工作及考虑
    林业部门组织策划“爱鸟周”、“湿地日”、“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”等活动，县融媒体积极参与野生动物宣传工作，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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